 
华容县县城规划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管理若干规定（修改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县城规划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管理，提高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华容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修改及其监督管理，均应遵守本规定。乡镇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二、以下款项内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由县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在审定前按下列程序审查：
（一）县城规划区范围内和工业园区以及上述范围之外对城市布局、交通、景观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审查后，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定。
（二）对零星建房项目进行分级审批，三层及以下由县自然资源局审批，四层至六层由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批，七层及以上由县土地与规划委员会审定。

三、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修改应符合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应依据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建筑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实施过程中的设计变更不得改变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建设方确需改变的，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四、修改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具备下列情形之一：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发生重大变更对项目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公共建筑和公益设施建设对项目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增加绿地率和停车位、降低建筑密度等改善项目环境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县自然资源局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或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相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按本规定重新报批。
五、居住用地内配套的商业建筑，原则上应与住宅建筑分离，集中统一布置。居住用地内的幼儿园、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含青少年、老年活动站）、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快递收发点等配套设施，应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的配置要求配置齐全。工业项目生活配套设施原则上应集中布置。
六、沿建筑基地边界（用地红线）的建筑物，其离界（用地红线，下同）距离按以下规定控制；但离界距离小于防火间距时，须按防火间距相关规定控制。
各类建筑的离界距离不得小于规定的最小距离（见附件2）。
七、居住建筑山墙间距应符合最小距离的规定（见附件3）。
八、临街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距离按建筑高度和道路级别进行分类控制，其退让距离应符合最小距离的规定（见附件4）。
沿铁路、各级公路的退让应符合以下要求：铁路线路两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桥，下同）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
  （一）城市市区高速铁路为10米，其他铁路为8米；
  （二）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2米，其他铁路为10米；
  （三）村镇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5米，其他铁路为12米；
  （四）其他地区高速铁路为20米，其他铁路为15米；
后退高速公路两侧边沟外缘不少于30米；后退普通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其他公路不少于5米。
九、临城市道路交叉口周边应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建筑退让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按转角处道路红线直线段与曲线段的切点连线的垂直距离进行退让控制，其退让距离应符合最小距离的规定（见附件5）。
十、在不影响行车安全和建筑物及人行道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建筑后退城市主、次干道道路交叉口的用地，应结合行道树的种植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交通岛绿地，交通岛周边的植物配置时应增强导向作用，在行车视距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配置（通透式配置是指绿地上配植的树木，在距相邻机动车道路面高度0.9米至3.0米之间的范围内，其树冠不遮挡驾驶员视线的配置方式）。后退城市道路红线的临街公共空间应加强绿化设计，有条件的临街用地，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超过10米的，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绿地面积；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在10米以下的，种植一排行道树（行道树绿带宽度不得小于1.5米）。
十一、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必须编制园林景观设计方案专篇，设计内容及深度应当符合《城市绿地设计规范》（住建部公告第1192号）、《公园设计规范》（住建部公告第1285号）、《居住绿地设计标准》（住建部公告2019年第82号）、《建筑场地园林景观设计深度要求》（06SJ805）、《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年版）》（建质〔2013〕57号）的相关要求。
十二、建设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工程的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的规定。建筑形式和色彩应符合经依法批准的《华容县县城总体规划》的相关规定。其他区域的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应符合相关区域城市设计的要求，低层、多层屋顶原则上应采用坡屋顶的形式。建筑单体的尺度应与周边相协调，建筑群体应通过有组织的重复和变化，形成韵律与节奏。滨水、临山、临城市主要道路及城市公园的高层建筑，应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进退有序的天际轮廓线，低、多层建筑（含裙楼）面宽一般不超过80米，首排高层住宅建筑垂直于景观界面的正投影最大宽度应≤45米。沿街布置的低、多层建筑（含裙楼），应通过分段增加细节和进退变化等方式，加强城市街道设计。建筑立面设计应符合建筑形式美的规律，重要节点的建筑方案设计应在满足城市规划和环境要求的基础上体现建筑个性。
（二）以高层建筑为主且计容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地块应进行高度分区设计，分组团形成建筑高度的梯级变化。同一区域涉及多个项目的，应统筹进行高度分区设计。原则上每个高度层级（不含裙楼、低多层）不少于2栋，层级之间高差不小于10米。
（三）新建的建设项目应在基地内沿道路交叉口或基地出入口设置广场，并对外开放。用地面积大于4000平方米的住宅项目广场总面积原则上不小于基地面积的5%，且不宜小于200平方米，广场形状宜规整。鼓励人行道与相邻建筑退让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统筹利用空间资源，塑造高品质步行环境。加强空间设计，通过绿化、美化、亮化，增加功能设施，提高利用率。
（四）设计单位应对建筑进行节能设计，对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还应进行绿色装配式建筑设计。设计建筑屋顶和外立面时，应将太阳能、花池等设施与建筑整体统筹设计。
（五）锅炉房、配电房、水泵房、烟囱、垃圾点、化粪池不得临城市道路布置，沿城市道路建筑的空调外机、管道等应进行隐蔽式设计，不得裸露外置。城市道路两侧的商业建筑安装的卷闸门应与其附属的霓虹灯、门店招牌和底层柱的装饰风格统一。建筑及附属设施，包括建筑标识、门廊、连廊、阳台、室外楼梯、台阶、坡道、平台、地下室进排风口、地下室出入口、集水井、采光井等不得在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设置。
（六）沿城市主干道建筑的立面窗户、阳台只能安装不超过外墙面或阳台栏板的防护罩。
安装防护罩应以建筑群或整栋为单位，与建筑主体统一设计，统一形式，并采用不锈钢、铝合金等新型材料。
安装窗罩、阳台罩时应在交通方便的一面设置一个活动出口，供消防救护时使用。
（七）沿城市道路建筑的外墙窗户与装饰，鼓励使用新型、节能材料，裙楼装饰提倡采用石材，城市道路交叉口及道路拐弯处的建筑禁止使用光污染材料，所用材料均须安全、环保。
（八）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修改应依据《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297号），规划、设计地下人防工程，其规模、功能、防护等级等内容应报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人防工程新建、改建、扩建应符合人防工程建设相关战术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需要作重大修改的，还应当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后，报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十三、编制片区详细规划、建筑单体设计方案时，应充分考虑道路的能级与功能，保持适宜的沿街空间尺度以及街道宽度与两侧建筑高度的比值。
十四、新建各级生活圈居住区应配套规划建设公共绿地，并应集中设置具有一定规模，且能开展休闲、体育活动的居住区公园：
（一）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内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得小于2平方米，居住区内配建公园的面积不小于5公顷，最小宽度不小于80米。该指标不含十分钟生活圈及下级居住区的公共绿地指标。
（二）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内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得小于1平方米，居住区内配建公园的面积不小于1公顷，最小宽度不小于50米。该指标不含五分钟生活圈及下级居住区的公共绿地指标。
（三）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内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得小于1平方米，居住区内配建公园的面积不小于0.4公顷，最小宽度不小于30米。该指标不含居住街坊的绿地指标。
（四）当旧区改建确实无法满足上述规定时，可采取多点分布以及立体绿化等方式改善居住环境，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应低于相应控制指标的70%。
十五、居住街坊内集中绿地的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区建设不应低于0.5平方米/人，旧区改建不应低于0.35平方米/人；
（二）宽度不应小于8米；
（三）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不应少于1/3，其中应设置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
十六、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有海绵城市设计内容，同时，城市排水应实行“雨污分流”制，各类地下管线按国家规范要求合理布置。除军事、保密性建筑等有特殊要求的公共建筑外，公共建筑的临街面应敞开，不得建设围墙。临城市道路的围墙应采用通透式，后退城市道路红线距离不得小于2米。
十七、亮化设计应参照《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心城区城市照明管理办法〉的通知》（岳政办发【2017】14号）执行，并与方案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十八、总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500平方米的临时建筑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议。审批临时建筑应明确使用期限，使用期限届满后自行拆除。
十九、县城规划区停车位的配建原则上参照《华容县停车位配建标准》规定执行（见附件6）。田家湖新区范围内新建居住小区用地面积超过10亩的,其他区域内新建居住小区用地面积超过20亩的，机动车停车位应以地下设置为主，地上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城区内其他新建项目内的停车泊位也应尽量以地下设置为主。机动车停车场（库）可采用地下停车、停车楼或机械式停车设施。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使用，规划作为停车使用的用地和建筑空间不得改变为其他用途。
二十、对于旧改、棚改及须实施的民生、市政、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退让、车位配比等指标须突破本文件相关控制指标等问题的，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另行研究。
二十一、违反本规定的，按《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人社部、住建部令第29号）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十二、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县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华容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件：
1.用语含义
2.建筑离界（用地红线）距离控制表
3.居住建筑山墙间距控制表
4.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距离表
5.建筑退让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表
6.华容县停车位配建标准
 















附件1
用 语 含 义  
1.县城规划区边界范围以《华容县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范围为准。
2.建筑退让：建筑物外墙与建设用地红线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3.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在100米以上的建筑。
4.低层住宅：层数为1—3层的住宅。
5.多层住宅：层数为4—6层的住宅。
6.中高层住宅：层数为7—9层的住宅。
7.高层住宅：层数大于等于10层的住宅。

























附件2

建筑离界（用地红线）距离控制表
	类型
	朝
向
	退让
类型
距离

层数
	居住建筑
最小离界距离（米）
	非居住建筑
最小离界距离（米）

	旧区
	主要朝向
	低层
	3
	3

	
	
	多层
	6
	6

	
	
	中高层
	9
	-

	
	
	高层
	15
	9

	
	次要朝向
	低层
	2.5
	按消防间距控制

	
	
	多层
	3
	按消防间距控制

	
	
	中高层
	4.5
	-

	
	
	高层
	6.5
	6.5

	新区
	主要朝向
	低层
	4
	4

	
	
	多层
	7
	7

	
	
	中高层
	10
	-

	
	
	高层
	15
	10

	
	次要朝向
	低层
	3
	按消防间距控制

	
	
	多层
	3.5
	按消防间距控制

	
	
	中高层
	5
	-

	
	
	高层
	7.5
	8


注：1.旧区和新区按华容县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2.旧改项目不满足上述控制要求的上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定。












附件3

                     居住建筑山墙间距控制表
	建筑类型
	山墙间距（米）

	低层与低层
	6

	低层与多层
	

	多层与多层
	

	低层与中高层
	9

	多层与中高层
	

	低层与高层
	13

	多层与高层
	

	中高层与中高层
	

	中高层与高层
	

	高层（H≤50米）与高层（H≤50米）
	

	高层（H≤50米）与高层（H＞50米）
	16

	高层（H＞50米）与高层（H＞50米）
	


注：1.临街建筑山墙不宜开设门窗。
2.旧改项目不满足上述控制要求的上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定。





















附件4
 
                       
建筑物后退城市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米）
	建筑类型

退让距离

布置方式

道路类型

	建筑高度
（H≤24米）
	建筑高度
（24米＜H≤50米）
	建筑高度
（50米＜H≤100米）

	
支路

	平行红线布置
	5
	8
	8

	
	垂直红线布置
	3
	5
	5

	
次干路

	平行红线布置
	8
	10
	10

	
	垂直红线布置
	5
	8
	8

	
主干路

	平行红线布置
	10
	12
	15

	
	垂直红线布置
	8
	10
	12



附件5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表
	建筑高度（H）
	主干路与
主干路交叉口（米）
	次干路与主
（次）干路交叉口（米）
	支路与主（次、支路）交叉口（米）

	H≤24米
	9
	9
	8

	24米＜H≤80米
	12
	10
	8

	H＞80米
	30
	25
	20

	说明：旧改项目道路交叉口退让不满足上述控制要求的报县土地与规划（专题）委员会审定。


 


附件6
  华容县停车位配建标准
	建筑物性质
	分类（等级）
	单位
	机动车车位

	住宅
	一类住宅
	车位/户
	1.5

	
	二类住宅
	中高层，多层
	车位/户（100平方米以下）
	0.8

	
	
	
	车位/户（100平方米以上）
	1.05

	
	
	高层
	车位/户（100平方米以上）
	1.05

	
	
	保障性住房
	车位/户
	0.6

	
	
	拆迁安置房
	车位/户
	0.8

	旅馆
	一类
	三星及以上
	车位/客房
	1.0

	
	
	
	车位/10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2.0

	
	二类
	其他旅馆
	车位/客房
	1.0

	办公
	商业办公（写字楼）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8

	
	县级及以上机关办公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0

	
	县级以下机关办公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8

	
	一般办公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5

	商业场所
	一般地区商业中心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0

	
	普通零售网点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5

	
	餐饮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0

	
	娱乐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5

	市场
	批发交易市场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2

	
	超市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5

	医院
	一类
	县级医院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二类
	其他医院、诊疗所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6

	文化会展
	博物馆、科技馆、
图书馆、展览馆
	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0.5

	体育场馆
	一类
	体育场≥5000座
	车位/100座
	3.5

	
	二类
	体育场＜5000座
	车位/100座
	2.5

	
	三类
	娱乐性体育设施
	车位/100座
	2.5

	影剧院
	电影院
	车位/100座
	2.5

	
	剧院
	车位/100座
	3.5

	游览场所
	自然风景公园
	车位/1公顷占地面积
	1.5

	
	其他公园
	车位/1公顷占地面积
	10.0

	交通建筑
	火车站
	车位/高峰日每百旅客
	2.5

	
	客运码头
	
	2.2

	
	汽车站
	
	4.0

	学校
	幼儿园、小学
	车位/班
	6.0

	
	中学
	车位/班
	6.0

	
	成人教育
	车位/班
	6.0

	工业配套用房
	车位/100平方米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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